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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大學網頁管理辦法 
民國 102 年 09 月 30 日行政會議通過  

民國 102 年 11 月 25 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03 年 04 月 25 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05 年 04 月 18 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06 年 08 月 07 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07 年 10 月 08 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08 年 10 月 07 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12 年 10 月 2 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14 年 12 月 15 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真理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使網頁得以即時正確傳達本校訊息，並有效

管理網站功能，建立具優勢行銷及特色之網站，以達到提昇本校整體

形象之目的，特訂定「真理大學網頁管理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各單位網頁內容及資料須符合「台灣學術網路管理規範」，並遵守「個

人資料保護法」，網頁內容不得含有具威脅性、猥褻性、攻擊性、毀謗

性之資料。網頁內容不得侵害他人著作權或其他權利。 

第三條  本辦法所稱之本校網站係指自本校首頁，可連結之本校一級、二級單位

與專案性質之網頁。。 

第四條  本校網頁管理，依下列要點辦理： 

一、 全校各單位對本校網站內容皆有參與製作與維護之責任，各單位承辦

人所需公布於網頁之內容，應使用個人獨立帳號公布、更新與管理，

不宜有代為公布與帳號共用之情形。 

二、 全校各單位應指派一名網頁管理人員及其職務代理人，負責各單位網

站內容之維護及管理。網頁管理人員及其職務代理人應參加學校所規

劃之相關訓練及活動，以熟悉網頁更新及維護相關操作。網頁管理人

員與其職務代理人新增或異動時，各單位應主動提供資料供圖書資訊

處建檔存查。 

三、 學校首頁網頁維護規則，校內各行政及教學單位(以下簡稱各單位)單

位網頁、校內跨單位型網頁管理，圖書資訊處(以下簡稱本處)所提供網

頁申請範疇，網頁新增申請與相關維護方式請詳見「真理大學網頁維

護暨管理細則」。 

四、 本處定期檢視各單位網頁與校內跨單位型網頁，若有維護管理不當須

通知負責單位主管及網頁管理人員更新。為了整合全校的資訊的完整

性，學校以本處提供的網頁架設系統(R-PAGE)做其資訊與全校共用頁

面的整合工具，各單位建置網頁務必使用此系統以利全校網頁整合。 

第 五 條 為達成第一條所定之目的，本校設「網頁規劃暨改善推動小組」(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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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稱本小組)。由校長擔任召集人，執行秘書一人，由召集人指派，負

責本小組相關業務，本小組委員由主任秘書、教務長、學務長、總務

長、研發長、圖資長、台南校區行政中心主任、人事室主任、各院院

長、通識教育中心主任、體育教育中心主任、進修推廣部主任、資訊

中心主任、招生中心主任、校友與公共關係組組長及校內專業人員擔

任之，前項委員由校長聘任之，任期一年，依職務產生之當然委員隨

其任期進退。 

第 六 條 本校網頁系統，由圖書資訊處負責統籌網頁規劃事宜(包含網頁內容管理準

則、風格、製作、維護及著作權、個人資料保護等事宜之審核、企劃與推

動)，並向『網頁規劃暨改善推動小組』報告核備。 

第 七 條 本小組每學期召開會議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第 八 條 本小組之任務為審核圖書資訊處提出之本校網頁系統規劃事宜與網頁相

關執行細則，定期做網站內容適切性之檢視，並督促加以改進。 

第 九 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告實施，修正時亦同。 


